
“退一赔十”新规公开征求意见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 《关于审理食品药品

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这部征求意见稿中， 对于食品药品消费领

域的知假买假、 连续购买、 标签瑕疵以及小作坊

食品 “退一赔十”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作出了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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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知假买假”能否“退一赔十”

最高法就相关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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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的食品

和晓科： 从《征求意见

稿》的内容来看，有很大一部

分针对的是一直以来争议颇

大的“知假买假”和连续多次

重复购买的情况。

首先，《征求意见稿》明

确， 在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

惩罚性赔偿请求， 法院可以

综合保质期、 普通消费者通

常消费习惯等因素认定购买

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食品

数量。

其次， 由于《食品安全

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对于小

额消费规定“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一千元的， 为一千

元”，这就导致有人不但知假

买假， 而且进行连续多次小额

购买， 每一次都要求适用这一

规定来计算赔偿额。

为此《征求意见稿》明确：

知道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仍然在短时间内多次购

买，购买者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起诉请求同一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并主张

按每次购买金额分别计算惩罚

性赔偿金的， 人民法院可以将

购买者短时间内多次购买相同

食品的付款总额作为计算惩罚

性赔偿金的基数， 在合理生活

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

者诉讼请求。

李晓茂： 由于《食品安

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 食品的标签、 说明

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

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

的， 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但

怎样算“瑕疵” 之前并无明

确界定。

此次《征求意见稿》 对

此进行了明确： 人民法院在

认定《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

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食品

的标签、 说明书瑕疵时， 应

当根据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

的主观状态认定标签、 说明

书瑕疵是否会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 并结合 《食品安全

法》 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品

安全的规定， 对标签、 说明

书瑕疵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作

出认定。

同时，《征求意见稿》列

举了五种属于“瑕疵”和三种

不属于“瑕疵”的具体情形。

其中，文字、符号、数字的

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或者

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的；出

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

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 但不会

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

解；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

格式不规范，食品、食品添加剂

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

等不规范，营养成分表、配料表

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

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产生误解等情形属于标签、说

明书的“瑕疵”。

未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必须标明的事项的； 故意错标

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

事项的； 未正确标明食品安全

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 足

以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

误解的， 则不属于“瑕疵”，

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据“红星新闻” 报道，

11 月 30 日， 记者从最高人

民法院获悉， 最高法日前起

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征求意见稿）》 （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 为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更好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服务保

障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

前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政务

网、 中国法院网、 人民法院

报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注意到， 该《征求

意见稿》 共 16 条， 对惩罚

性赔偿金基数认定、 对连续

购买索赔的规范、 食品标签

说明书瑕疵的认定等内容进

行了罗列。 就在 11 月 30 日

当天， 最高法还发布了四例食

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最高法介绍， 发布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和制定

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

都为解决同一类问题， 案例生

动具体， 司法解释规范明确，

司法解释都是从案例中总结

的， 目的是统一裁判尺度， 保

护食品安全， 打击借维权名义

敲诈勒索生产经营者等违法行

为，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最高法表示， 要从根本上

解决“知假买假” 问题。 人民

群众通俗地把购买者知道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

并维权的行为称为“知假买

假”。 社会各界对是否支持

“知假买假” 存在不同认识。

应当看到， “知假买假” 矛盾

的主要方面在于“造假”、

“售假”， 源头在于生产经营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

行为。 如果治住了“假”、 治

住了违法行为， “知假买假”

现象自然就会消失。

最高法表示， 关于是否支

持“知假买假” 的争议主要集

中于原告维权动机的认定。 本

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坚持客观标

准， 均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

围内支持消费者关于惩罚性赔

偿的诉讼请求， 有利于消弭争

议、 统一规则， 为保护食品安

全和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创

造良好法治环境， 而《征求意

见稿》 中也明确了相关规定。

潘轶： 近年来， 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生产经营的食品遭遇

索赔的情况引发了一定争议。

2021 年， 重庆的毛妈妈土特

产经营部向顾客售出 150 份扣

碗类熟肉产品后， 被顾客以

“三无产品” 为由起诉， 一审

和二审法院都认定这些熟肉违

反 《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八

条、 《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第

十九条关于散装食品在包装上

标识相关信息的强制性规定，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

品， 判决“退一赔十” 共计约

5 万元， 该案判决引发了对于

小作坊食品的食品安全认定问

题的关注和讨论。

此次《征求意见稿》 对此

作出了规定：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

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 购买者请求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 《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

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虽不

符合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

的具体管理办法等规定， 但不存

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

购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

据《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

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规定如果实施， 那么将

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的

食品如果只是违反了地方性管理

办法的规定， 并不能当然地适用

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如果索要惩罚性赔

偿， 需要有相关部门对该食品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作出的认定，

或者需要自行对此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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